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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簡稱全教產)新聞稿 107.12.27 

【公教人員超時加班補休採計，應由一小時改為半小時】 

發稿單位/新聞聯絡人/聯絡電話：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理事長  黃耀南  0953-039475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文宣部主任  薛慧盈  0937-267097 

根據行政院 107年 4月 10日授人考字第 1070037347號函修正之「各機關

加班費支給要點」第三條規定：「各機關對經依規定指派加班之職員及約聘僱

人員，得鼓勵其選擇在加班後一年內補休假，並以小時為單位，不另支給加班

費。」亦即公教人員若因公務超時加班，沒有另支給加班費而是以補休代替，

並以小時計算，於一年內休畢。然因無加班費可支領，補休又必須以一小時計

算，便使基層公教人員深感不便，教師若請補休尚須自行處理課務問題；而以

一小時計算也缺乏彈性。因此從 102年起，便有縣市教育局曾去函詢問是否能

將一小時之限制改為半小時，然教育部卻以法令規定為由，仍堅持以一小時為

限。 

依據勞動基準法第 30條第 6項規定略以：「……出勤紀錄，應逐日記載勞

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然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歷年規範公教人員加班

或補休之加班費或補休，均必須以小時採計，未滿一小時則不予採計，顯然不

合理，與勞工在法令上之規範，也明顯有差別待遇。 

況且學校教師若有超時加班的事實，目前各公立學校的做法，僅有補休一

途，並無加班費可領取。既然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鼓勵公教人員選擇在加班後

一年內補休假，理應放寬超時加班時數之採計，超時加班滿半小時就應予採計

補休，且得累計，才有鼓勵補休之實質意義。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認為公教人員因公務而超時加班無法像勞工請領

加班費，已經很不公平；而教師補休除了計算時間僵化外，還有課務需要處理，

許多教師因此放棄補休權利。因此【全教產】希望能修改以上規定，將補休時

間計算從一小時放寬至半小時，讓公教人員在補休上更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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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情  書 

受 文 者： 

陳情主旨：建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修訂相關規定，將公教人員超時

加班由滿一小時才得以採計補休，改以加班滿半小時即可

採計補休。 

說    明： 

      一、依據勞動基準法第 30條第 6項規定略以：「……出勤紀

錄，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附件

一】合先敘明。 

      二、然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歷年規範公教人員加班或補休之加

班費或補休【附件二、三、四】，均必須以小時採計，未

滿一小時則不予採計，顯然不合理，與勞工在法令上之規

範，也明顯有差別待遇。 

三、況且學校教師若有超時加班的事實，目前各公立學校的做

法，僅有補休一途，並無加班費可領取。 

四、既然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鼓勵公教人員選擇在加班後一年

內補休假，理應放寬超時加班時數之採計，超時加班滿二

十分鐘或半小時就應予採暨補休，且得累計，才有鼓勵補

休之實質意義。 

    綜前所述，敬請  委員要求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檢討修

正，將公教人員超時加班由滿一小時才得以採計補休，改

以加班滿半小時即可採計補休。如蒙惠允協助，無任感荷。 

 

                    陳情單位：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 

                              屏東縣教師職業工會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 

                              高雄縣教師會 

                              台南市高中職教師職業工會 

                              雲林縣高國中小教師職業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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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教育產業工會 

                              台中市直轄市教師會 

                              桃竹苗中等教育產業工會 

                              苗栗縣教育產業工會 

                              苗栗縣教師職業工會 

                              苗栗縣教師會 

                              新竹市教育產業工會 

                              桃園市教育產業工會 

                              桃園市教師職業工會 

                              新北市中等教育教師職業工會 

                              基北中等教育產業工會 

                              花蓮縣教師職業工會 

                              花蓮縣教育產業工會 

                              花蓮縣教師會 

                              中華民國教育產業工會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 

                              新竹縣教育產業工會 

                              新竹縣教師職業工會 

                              新竹縣教師會 

                              台南市大府城教育產業工會 

                              新北市教育產業工會 

                              臺北市學校教育產業工會 

                              雙北教育產業工會 

                              彰化縣教育產業工會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1 2 月 2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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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 

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31 日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09781 號令修正公布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六

條至第三十八條、第八十六條；增訂第三十二條之一條文，自 107 年 3 月 1 日施行 

 

第三十條（每日暨每週之工作時數） 

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 

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

得將其二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

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

後，得將八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

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前二項規定，僅適用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 

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五年。 

前項出勤紀錄，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勞工向雇主申請其出勤紀

錄副本或影本時，雇主不得拒絕。 

雇主不得以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之修正，作為減少勞工工資之事由。 

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三十條之一之正常工作時間，雇主得視勞工照顧家庭成員需

要，允許勞工於不變更每日正常工作時數下，在一小時範圍內，彈性調整工作開

始及終止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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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10 日 

行政院院授人給字第 1070037347 號函修正發布全文 6 點，並自 107 年 5 月 1 日生效 

 

一、加班費之支給，以各機關員工在規定上班時間以外，經主管覈實指派延長工

作者為限，且免刷卡員工加班者，其加班起迄時間應有刷卡、簽到或其他可

資證明之紀錄。 

二、各機關員工加班費之計算，以每小時為單位，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 職員：非主管按月支薪俸、專業加給二項，主管人員及簡任(派)非主管人

員比照主管職務核給職務加給有案者，另加主管職務加給或比照主管職務

核給之職務加給三項之總和，除以二四〇為每小時支給標準。 

（二）約聘僱人員：按月支單一薪酬除以二四〇為每小時支給標準。 

 （三）技工、工友：按月支工餉、專業加給及報院核定有案之每月固定經常性工

作給與之總和，除以二四〇為每小時支給標準。 

 三、各機關對經依規定指派加班之職員及約聘僱人員，得鼓勵其選擇在加班後一

年內補休假，並以小時為單位，不另支給加班費。 

四、各機關應就加班費之支給訂定管制要點，並得審酌業務需要、機關特性及財

政狀況等因素訂定。 

各機關對加班費之支給，應加強查核，不得浮濫，如有虛報，一經查明，

應嚴予議處。 

五、各機關職員及約聘僱人員加班費管制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各機關職員及約聘僱人員加班，應由其單位主管視業務需要事先覈實指

派，每人支給加班費時數上限如下：  

１、上班日不超過四小時。 

２、放假日及例假日不超過八小時。 

３、每月不超過二十小時。 

（二）機關因業務特性或工作性質特殊或為處理重大專案業務，或解決突發困難

問題，或搶救重大災難，或為應季節性、週期性工作，需較長時間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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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時間以外延長工作，報經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准後

始得支給專案加班費。但警察機關外勤警察人員、消防機關外勤消防人

員、海岸巡防機關外勤人員、飛航管制人員、氣象觀測人員、法官、檢察

官、紀錄書記官、機場（港口）檢疫人員、關務人員及國境移民事務人員

專案加班費之支給，得不受上開規定之限制，惟仍應本撙節原則從嚴辦理。 

（三）各機關簡任以上首長及副首長，除奉派進駐中央及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或進

駐各主管機關與所屬機關成立之緊急應變小組及前款但書所列各類人員

外，不得支給加班費。但得依加班事實按規定給予補休假、獎勵或其他相

當之補償。 

前項第二款所稱主管機關，指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中央一級、

二級或相當層級之機關、省政府、省諮議會、直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

縣（市）政府及縣（市）議會。 

六、借調及支援人員如有加班事實，其加班事實認定、核准及查核應由借調及被

支援機關辦理，至加班費原則應由本職機關支給。但由本職機關支應加班費

如有困難，得協調改由借調機關及被支援機關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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